
 股（附註 2）

的登記持有人，茲委任大會主席或（附註 3） ，
地址為 ，
代表本人╱吾等出席本公司訂

贊成（附註 4） 反對（附註 4）

1. 考慮及採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
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、窖止

窖


